Worship 崇拜 人在偉大、令人驚懼，和神奇的物象面前產生的敬畏感，最能表達什麼叫做「崇拜」，他的反應可能是說不出話來、不能動彈、效法或獻身。
啟示與反應
基督教崇拜的核心是上帝自己。真正的崇拜必須具備兩個最基本的因素︰啟示和反應。前者是上帝向人顯示祂自己；後者是被震懾的人向神回饋。馬丁路德說「認識神就是崇拜祂」，他這種說法把上述兩點都包括在內了。他亦強調崇拜不只是敬虔者的一項選擇，而是認識神的基本表達方法。
神藉許多方法來啟示祂自己︰透過祂創造的工作（詩十九1）；透過祂寫下來的道（詩十九7），但最重要的是透過耶穌基督（約一18）和聖靈（約十六13）。
基督徒的崇拜主要是按啟示來制定，因此就是建基在神學上──亦即是神的知識上。帶領人達到更深邃、更豐盛的敬拜之路的，是清晰的神學，這能使敬拜者知道神是誰，和祂有多偉大；再者，它亦能使敬拜者知道神要的敬拜是怎樣的。
事奉
聖經用來表達敬拜的詞語，亦能使我們認識敬拜的性質。希伯來最常用的詞語，是從'eb[ed[一字根來的，意思是「僕人」，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服事，由敬拜到雜務都包括在內（如︰出三12，二十5；申六13，十12；書二十四15；詩二11）。有時是用his%tah]awa^指宗教上或服事上俯伏行禮），在舊約是特指宗教上的儀式（創二十七29）；其希臘文同義詞是proskyneo{，在七十士譯本及新約用得很多（如︰太四9～10，十四33；可十五19；徒十25）。
不過新約兩個最重要的詞是︰1.latreia，意思是「服侍」或「敬拜」，至於應怎樣翻譯，就要視乎文意（參羅十二1及註釋書的解釋，以及太四10；路二37；徒二十六7；來八5，九9）。2.leitourgia，此詞源自世俗的生活，指服役於社群或國家，很多時候是指沒有薪酬的服務（路一23；林後九12；腓二30；來十11）；其含義是說基督徒的敬拜，是不可或缺的一種事奉。
按聖經說，只有神可以接受敬拜（出二十1～3）。人要全然投入去敬拜祂（申六5；路十27）；思想與感情，身體與內心皆要融會在一起來讚美祂。神的特性及叫人驚歎的屬性，皆要求人毫無保留地敬拜祂。聖經要求的敬拜，既有個人的（如詩篇），亦有群體的（如︰代下七）；許多聖詩（如查理斯．衛斯理的）皆反映出這事實︰因為神這樣偉大，沒有人的敬拜足堪相配。
超越和遍在的神
神的超越（祂是全然的另類）和遍在（近在身邊）造成的張力，常會引起衝突。其實聖經對二者皆有充分的描述（出十九10；伯三十八～四十一；詩八；賽四十12及下；約一1～14；來一～二，和創三8；申七21～22；詩二十三；賽四十三1～2；太一23，二十八20；腓四19）。從舊約看，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*明顯地把人與神隔離了，但透過獻祭，祂帶來一種新的關係（創三；利十六；另參救贖，Redemp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}*）。出埃及記、利未記、民數記和申命記之祭祀，藉著耶穌（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}）*所獻上的贖罪祭〔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*；獻祭（Sacrifi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37,Name=Sacrifice}）*〕得以成全，但其中蘊含的敬拜原則，仍是恆久適用。舉例，它要求的誠意、潔淨和聖潔，就是不變的要求，也是要把最好的獻與神（如︰出二十四～四十；利一～十，十六，二十一～二十七；民七，十五，二十八；代下三～四）。
在新約，耶穌論到崇拜與服事的問題相當全面（如︰相交，約十三34；命令，太二十八19～20；林前十一23～24；和傳福音，太二十八19～20），而成就此等命令的，就是敬拜的生命──「當以聖潔的作為敬拜耶和華」（詩九十六9，小字）。
當神在五旬節賜下聖靈給凡相信基督的人（徒二），來成就先知的應許（珥二28～32；約十四26，十六7），教會就得了能力，可以服事神和祂的國度（出十九6；啟一6）。教會歷代以來都為聖靈恩賜（Gifts of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00,Name=Gifts of the Spirit}）*的性質爭論不休，但眾人皆同意的乃是，人敬拜與服事必需要聖靈的能力。
歷代的崇拜觀
從一開始，信徒就知道教會是一個敬拜的群體，而不是一個敬拜的地方。在最早期，基督徒一般是在家內敬拜神（徒二46，十一，十二12），之外還有在公共集會處（徒十九9）、會堂（徒十三14及下，十四1，十七1～2），有時也在聖殿裡（徒二46，三）。當時傳福音都是在公共的地方，且是公開的（徒十六13～14，十七22～23）。直到君士坦丁信了基督（主後312年），教會才有自由蓋大禮拜堂為公共崇拜之用。
聖經之猶太教在崇拜時會唱歌及用樂器（如︰詩篇；代上十六7及下，二十五），還加上宣讀和講解聖經，以及禱告；它們與聖殿的獻祭，同為舊約崇拜的重要部分（代上二十二17～19；代下六12及下；尼八1～8）。初期教會的敬拜，有唱歌與用樂器（西三16；弗五19），也有個人的敬拜（徒十六25）。歷史顯出不同時代及不同群體，對音樂及其他表達手法在崇拜中的位置，有不同的看法。
十一世紀教會分裂為東西兩大陣營，東方較重神祕因素，而西方則較重理性。
西方教會在改教運動（Refo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}）*之後，大體上已把迷信及純為祭儀而設的儀式除去。改教家強調神的道，認為它才是核心，這就使更正教非常看重講道（Preaching{\LinkToBook:TopicID=952,Name=Preaching, Theology of}）*，視之為「君王的聖禮」，且是崇拜的存在理由。人要求的講道是能開闊思想、適切的，而且是熱情地投入聖經；結果音樂與禱告部分就變得愈來愈簡單，和不再那麼儀式化；再加上人需要聖靈使講者與聽者都能充滿朝氣，這便成了基督教會崇拜的主要元素，直到今天。不過今天仍然有人要求一種共守的敬拜儀式，好能把教會聯合起來；另有人則要求即興式的感動與表達，二者之間形成一種張力關係；但是有更多人認為，二者兼備亦無不可。我們不能忘記的是，基督教崇拜的重要因素不是「形式」，而是三一神的臨在，透過祂的道與聖靈，能使信徒得到力量和啟迪，使他們能以真、以誠去敬拜、服事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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